律师事务所

行政章管理和使用规定

为规范晟典律师事务所（下称“事务所”）行政章的使用及管理，合伙人经讨论研究，决定订立并执行如下规定：

第一条   行政章的保管由事务所指定专人负责，保管人根据本规定给予行政章的使用人（下称用章人）用章（盖章），并负责对盖章后文件等书面材料实行备案登记和归档管理。

第二条   事务所任何人如需使用行政章，必须先填写统一的《公章使用登记表》。

第三条   投资合伙人业务或非业务用章凭本人在《公章使用登记表》上的签名直接给予用章。

投资合伙人个人用章对其发生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第四条   专职律师因业务或非业务使用行政章和所里行政事务用章须经管委会指定有权审批人签字批准后方可用章。

第五条   委托代理合同、法律顾问合同、刑事辩护（委托）合同、律师函、法律意见书、律师见证书等法律业务文书需要署名的，必须由用章人或管委会指定署名人签名或盖章后方可盖公章。

委托代理合同、法律顾问合同、刑事辩护（委托）合同等业务合同应一式三份，客户留存一份，承办律师存档一份，律师所档案室存档一份。

行政事务用章需要署名的参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

第六条   用章人未按本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完整填写《公章使用登记表》，公章保管人应拒绝给予用章。若聘用律师急需用章，有权审批人不在事务所的情况下，经有权审批人电话指未同意，可以给予先行用章，但应在三日内补办审批手续。

第七条   行政章的使用原则上不能离开保管人的办公室，如办理事务所公共事务确有需要，必须经执行合伙人书面批准后方可由公章保管人携带于办公室外使用；如合伙人和聘用律师办理业务确有特殊需要，必须经执行合伙人书面批准后方可由公章保管人携带于办公室外使用。

第八条   原则上一律禁止在空白纸张上盖章外带使用，特殊情况下必须携带盖上公章的空白信纸外出使用的，必须经执行合伙人和公章审批人书面批准并须在行政章保管人处登记。

第九条   专用格式的介绍信、致法院函、委托代理合同等文书或文件原则上要在空白填写完整后才给予用章，若办理业务确有特殊需要，在文书或文件上填写使用人姓名后，经管委会指定成员书面同意可以给予用章。

第10条 本规定由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11条    本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晟典律师事务所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